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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詹子芸
電話：08-7320415#3641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00240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269383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797592_11269383400_1_4797592_112693834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屏東大學辦理「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

畫」之2023年「當代藝術」與「未來學習」教學實踐發表

會實施辦法1份，請貴校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屏東大學112年11月27日屏大人文字第1123200961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發表會訂於112年12月23日(星期六)~24日(星期日)，

假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105階梯教室(新北市三峽區三

樹路2號)辦理兩天全日研習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12年12月10日（星期五）止，逕至

報名網站https://reurl.cc/q0bYZg報名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四、核予參加人員公假，並於活動結束後2年內覈實給予補休，

課務自理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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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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